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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大长城办发〔2022〕3 号

关于成立长城街道公共卫生委员会的通知

各社区：

为构建体系健全、功能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，筑牢基层公

共卫生防护网、隔离墙，为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提供有

力网底支撑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相关规定和《中共中央国务

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《自治

区党委关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》

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关于全面推进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卫函发 〔2021 〕 540

号）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卫生健康局民政局关于全面推进在村

（居）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》（石大卫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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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4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街道实际，现就全面推进社区居

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重

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自治区、市、区委政府决策部署，

坚持“平急结合”，以应急状态下疫情处置为重点，推进社区

居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机构和能力建设，织牢织密公

共卫生防护网，提升基层公共卫生和应急工作能力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完善组织机构。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是社区居民委

员会下属委员会，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接受区卫

健局、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指导。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

一般由 3-7 人组成，主任原则上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，

成员经社区居民委员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。成员应具

有自愿、无偿的意愿，有一定议事、协调、组织活动的能力，

原则上应当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、社区计划生育专

（兼）职工作者，可优先推选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特长或背景人

员、社区居民代表、楼门院长、村民小组长等。委员会人数较

多时，可设副主任，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兼任。根据

工作需要，可吸纳社区警务室、司法调解室等工作庭签约医生

等为兼职委员。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每届任期与所在社区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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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相同，可以连选连任。办公场地设在社区居民委员会。

发生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，成员扩大到各居民小组

长和社区网格员，保证每个居民小组和社区网格都有公共卫生

委员会成员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公共卫生委员会应广泛联系城乡居

民、协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物业服务企业、城乡社区各类组

织和驻区单位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，定期协商解决居民健康需

求和辖区内公共卫生问题，在街道办事处指导下，完成各项卫

生健康工作。发生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，在属地党

组织的统一领导下，由社区党组织统筹组织开展各项公共卫生

应急工作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社区要高度重视，进一步提升服

务意识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切实将社区居民委员

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夯实工作基础、

强化工作保障、督导工作落实，逐步完善设立社区公共卫生委

员会工作机制，并于 2022 年 3 月 10 前将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

成立情况（含是否情况及组成人员）报区街道 210 室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保障。街道联合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健民社区卫生服务站，加强专业知识培训，定期开展专业知识

培训和工作指导，提高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水平。

（三）狠抓工作落实。街道卫健专干及民政专干将一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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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工作督促指导、总结工作经验，逐步完善社区公共卫生委员

会工作机制，对疫情防控、公共卫生等重点任务落实不力，工

作滞后的将予以通报，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

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社区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，

灵活运用多种方法，广泛宣传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

员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。引导群众和动员群众支持社区公共卫

生工作，为深入推进城乡基层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，营造良

好舆论氛围。

附件 1：长城街道公共卫生委员会名单

附件 2：长城街道公共卫生委员会制度

大武口区长城街道办事处

2022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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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城街道公共卫生委员会名单
组 长：张 震 街道党工委书记

副组长：乔宇奇 街道办事处主任

翟 彤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王 惠 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

李 红 长城健民社区卫生服务站主任

成 员：牛彩霞 长城街道鸣沙社区书记、主任

桂 宁 长城街道金山社区书记、主任

贺巧瑛 长城街道九〇五社区书记、主任

刘思容 长城街道健民社区书记、主任

姜李娜 长城街道荣景社区书记、主任

李 蕊 长城街道卫健专干

马菊梅 长城街道民政专干

刘 艳 长城街道鸣沙社区卫健专干

刘娟娟 长城街道金山社区卫健专干

黄丽娟 长城街道健民社区卫健专干

甄吉蓉 长城街道荣景社区卫健专干

卢俊荣 长城街道九〇五社区卫健专干

李小红 长城街道金山社区民政专干

王喜梅 长城街道健民社区民政专干

周 佳 长城街道鸣沙社区民政专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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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利君 长城街道荣景社区民政专干

苏亦瞳 长城街道九〇五社区民政专干

附件 2

长城街道公共卫生委员会制度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高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管理决策水平，促

进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科学发展，长城街道办事处成立社

区公共卫生委员会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二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由街道、社区 22 名成员组成。

第三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设组长 1 名，副组长 4 名。

第四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厅成立的

决策组织，主要职责是:

（一）常态化工作职责

1.开展卫生健康政策宣传，普及健康知识，宣传传染病防

治和卫生应急相关知识，动员辖区群众积极参与健康促进行动，

提升居民健康素养。

2.做好辖区内公共卫生工作的协调组织和动员，协助开展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疫苗接种、突发事件医疗救援，收集报告

涉及疫情等卫生健康重要信息。

3.组织发动群众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。

建立日常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制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控制病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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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
物密度，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。

4.做好辖区内老龄政策宣传、婴幼儿照护服务、计划生育

奖励扶助项目落实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工作。

5.组织辖区居民对卫生健康工作进行民主评议和民主监

督，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健康需求和改进卫生健康服务的意见

建议。

6.协助完成全民健康水平提升行动工作任务，每年分析一

次

辖区居民健康状况。

7.协助完成其他卫生健康工作。

（二）应急状态下疫情防控职能

1.做好重点人员落地核查。配合对公安、卫健、工信商务

等部门推送的涉疫重点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，逐一开展落地核

查，及时汇总排查工作情况并按时上报。配合对本社区内涉疫

重点人员落实健康告知、健康状况问诊、健康信息验证、筛查

检测等健康管理措施。根据日常排查掌握情况及线索，及早发

现并上报疫情在社区传播扩散的风险隐患和防控漏洞。

2.配合处置辖区疫情。按照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安排，

对密切接触人员和高风险人员进行核查，配合落实社区排查、

人员隔离、流行病学调查、筛查检测、送医治疗、终末消毒、

场所封闭等疫情防控措施。会同公安机关组成监控和服务团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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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纳入居家健康管理人员，加强管理和服务，确保居家隔离期

间人员不外出、基本生活有保障。

3.做好封闭封控管理。配合对涉疫社区落实有关封闭封控

管理措施。配合引导社区内的商贸服务、娱乐场所、餐饮、商

铺、群众性健身文化活动场所落实停业等要求。对出现相关疾

病疑似症状的人员，协助及时联系 120 救护车送定点医院排查。

关注和协调解决残疾人、独居老人、外出就医等人群的特殊需

求，协调困难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保障。

4.加强疫情防控政策宣传。加强对居民疫情防控政策的宣

传引导，密切关注群众反映，加强对群众的心理疏导，营造“不

造谣、不传谣、不信谣”的防控氛围，维护社区稳定。

第五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设立在长城街道办事处 210 室，

主要职责是完成区卫健局、民政局的下发的日常工作，并为社

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提供政策支持。

第三章 委员选任

第六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:

(一)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

和敬业奉献精神。

(二)从事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相关工作，在本领域内具有较

高专业素养和学术造诣。

(三)掌握和了解公共卫生健康相关政策和信息。

(四)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岁，身体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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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每届任期与所在社区居民委

员会相同，可以连选连任，每届任期 5 年。如有特殊原因，无

法完成一届任期，可向公共卫生委员会副组长处提出书面申请。

第八条 连续两次不参加公共卫生委员会会议，视为自动

放弃委员资格。

第九条 由于健康原因、未如实声明利益冲突、违反委员

会章程或由于工作变动不适宜继续担任的，由公共卫生委员会

终止聘任。

第四章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

第十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享有的权利:

(一)就公共卫生委员会管理相关工作向街道公共卫生委员

会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(二)遵照有关规定，获取相关资料和文件的权利。

(三)可自愿退出公共卫生委员会。

第十一条 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承担的义务:

(一)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共卫生委员会章程。

(二)在决策咨询事项过程中，应当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发

表意见，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。

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